
 
 

 

       天然災害期間路燈搶修復舊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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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恢復放光 

暫時無法修復 

路燈失明 

恢復放光 

台電停電或其
他原因無法送

電放光 

燈桿傾倒/歪斜 
/或燈具鬆脫 

通知預定值勤人員進駐 

 

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災情通報 
(防救災支援系統) 

至災害區域執行救災 

執行安全處置，待雨勢和緩

或白天再行修復 
嘗試修復 

台電停電，由分隊通知台電公司
各區處調度班辦理復舊。 

處置完成回報分隊 

1. 二級開設：1999 辦公室接受本處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接獲路燈設施故障即通知相關單位處理
及追蹤，並將處理情形回報。 

 

1. 救災機具檢點 
2. 個人裝備檢點 
3. 辦公室裝備檢點 
4. 轄區管理員巡修區檢點 
5. 相關單位通知  

1. 車輛駕駛需遵守交通規則，搶救工作須以人員
安全為第一優先 

2. 現場執行交維措施 

須排除漏電情況 

災情分類 

安全處理 

燈桿移除/燈具加固完成 
處置完成回報分隊 

分隊回復「防救災支援作業系

統」 

1. 一級開設: 路燈隊隊部及各分隊留守人員動員
（值勤人員須於接受通之後 1小時內報到值
勤） 

2. 完成備勤後回報進駐情形予本處災害應變中心 

市區道路或公園通知本處園藝

隊或管理所協助移除 

是否遭樹

木壓損 

產業道路通知大地工程處協助

移除 

公園處辦理列管並通

知台電公司各區處連

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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